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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政單位依臺北市政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原則規定，簽請由機關首⻑或

副⾸⻑擔任召集⼈，召集業務及會計單位組成內部控制專案小組（以下簡稱

專案小組），稽核本機關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內部控制運作情況。

簽請組成專案小組

主政單位

⼀、由主政單位將稽核計畫簽請機關⾸⻑核定後據以實施。

二、主政單位將經機關⾸⻑核定之稽核計畫通知受查機關（單位）配合提供

稽核所需資料及安排適當人員於稽核期間予以協助。

三、為有效執行稽核工作，辦理機敏性稽核項目（如：零用金抽查等），得

不事前通知受查機關（單位）。

簽請機關⾸⻑核定稽核

計畫後發出稽核通知

主政單位

⼀、稽核人員應記錄稽核情形並檢附佐證資料，作成稽核報告。稽核報告得

以列表、文字敘述或文字摘述及附表方式辦理，並至少包括稽核項目、

稽核發現（含優點及缺失）、稽核缺失之建議改善意見。

二、稽核報告原則於稽核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，並得視情況調整期程。

三、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期間，倘發現重大違失或機關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，

應立即簽報機關⾸⻑處理；稽核資訊涉及隱私、機密、不法或不當之行

為，不宜揭露予所有報告收受者時，得另單獨作成報告揭露。

作成稽核報告

專案小組

主政單位將稽核報告依程序簽報機關⾸⻑核定後，分送受查機關（單位），

請其就稽核缺失及建議改善意見確實檢討改善。

分送稽核報告

主政單位

⼀、專案小組稽核內部控制實施情況時，得整併依其他法令規定或政策等須

辦理稽核或評估之事項。

二、專案小組得視受查機關（單位）內部控制實施情況，每年應⾄少辦理⼀

次年度稽核，或針對指定案件或異常事項等辦理專案稽核。

三、稽核計畫包括：

(⼀)稽核項目：應檢視機關風險評估或績效達成程度等情形，就高風險或主

要核心業務優先擇定稽核項目，例如：

1.近三年相關機關（包括機關自行評估、主管機關、本府實施內部控制

制度推動及督導小組成員機關及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等）所列缺失之

改善辦理情形及本府函發之通案缺失項目。

2.跨機關（單位）整合業務、占機關（單位）年度預算比例較高之業務、

影響政府公信力之潛在風險案件、久未辦理稽核之業務。

3.其他重大議題包括重要會議列管事項、議會質詢案件及外界關注事項

等。

(二)稽核期程：規劃稽核期程時應評估對受查機關（單位）執行業務之影響

程度，必要時得適時調整稽核期程，以免造成受查機關（單位）業務之

困擾。

(三)稽核人員調度及稽核項目分工：稽核人員應迴避稽核其主辦之業務。

(四)稽核方式：執行稽核工作前，稽核人員得依稽核項目之性質及受查機關

(單位)之特性等選擇稽核方式，包括運用檢查、觀察、詢問、驗算或查

證等，並得視需要擇定適宜之抽查比率，以蒐集充分且適切之稽核證據。

擬定稽核計畫

專案小組

⼀、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工作時，應依稽核項目之性質及受查機關（單位）之

特性等，按規劃稽核階段選擇之稽核方式進行稽核工作。

二、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工作，得向受查機關（單位）查閱、調閱或檢視相關

資產、檔案及文件等，並訪談相關人員。受查機關（單位）應全力配合

提供所需資料並詳實答復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。

三、稽核人員執行稽核工作時，如稽核項目具有量化或非量化績效目標，得

衡量稽核項目之資源使用是否具有效率、業務或計畫執行是否達成預期

目標等績效。

蒐集（稽核）佐證資料

專案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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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稽核缺失改善情形

專案小組

專案小組應針對受查機關（單位）尚未完成改善之缺失持續追蹤至改善完成

為⽌。每半年⾄少追蹤⼀次，並將其改善及辦理情形彙整簽報機關⾸⻑核

定，惟遇重大違失或機關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，應隨時追蹤列管。

追
蹤
結
果
階
段

A

⼀、專案小組應彙整受查機關（單位）之缺失改善及辦理情形，簽報機關首

⻑核定，以確認受查機關（單位）已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。

二、涉及須增（修）訂受查機關（單位）內部控制制度者，確認是否即時依

規定辦理，並依臺北市政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原則完備備查程序。

確認稽核缺失改善情形

專案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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